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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快件通关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进出境快件通关 

二、事项类型：行政检查 

三、设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主席令〔2017〕0024） 

第四十六条 个人携带进出境的行李物品、邮寄进出境

的物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 

  第四十七条 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

报，并接受海关查验。 

  海关加施的封志，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或者损毁。 

  第五十一条 进出境物品所有人声明放弃的物品、在海

关规定期限内未办理海关手续或者无人认领的物品，以及无

法投递又无法退回的进境邮递物品，由海关依照本法第三十

条的规定处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中华

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总署公告〔2013〕0046）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 

一、禁止进境物品 

１、各种武器、仿真武器、弹药及爆炸物品； 

２、伪造的货币及伪造的有价证券； 

３、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胶

卷、照片、唱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激光视盘、计算

机存储介质及其它物品； 

４、各种烈性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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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鸦片、吗啡、海洛英、大麻以及其它能使人成瘾的

麻醉品、精神药物； 

６、带有危险性病菌、害虫及其它有害生物的动物、植

物及其产品； 

７、有碍人畜健康的、来自疫区的以及其它能传播疾病

的食品、药品或其它物品。 

二、禁止出境物品 

１、列入禁止进境范围的所有物品； 

２、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手稿、印刷品、胶卷、照片、

唱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激光视盘、计算机存储介质

及其它物品； 

３、珍贵文物及其它禁止出境的文物； 

４、濒危的和珍贵的动物、植物（均含标本）及其种子

和繁殖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 

一、限制进境物品 

１、无线电收发信机、通信保密机； 

２、烟、酒； 

３、濒危的和珍贵的动物、植物（均含标本）及其种子

和繁殖材料； 

４、国家货币； 

５、海关限制进境的其它物品。 

二、限制出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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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金银等贵重金属及其制品； 

２、国家货币； 

３、外币及其有价证券； 

４、无线电收发信机、通信保密机； 

５、贵重中药材； 

６、一般文物； 

７、海关限制出境的其它物品。 

（三）《海关总署关于调整进出境个人邮递物品管理措

施有关事项的公告》（2010 年 43 号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对进出境个人邮递物品的监管，照顾收件

人、寄件人合理需要，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个人邮寄进境物品，海关依法征收进口税，但应征

进口税税额在人民币５０元（含５０元）以下的，海关予以

免征。 

二、个人寄自或寄往港、澳、台地区的物品，每次限值

为８００元人民币；寄自或寄往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物品，每

次限值为１０００元人民币。 

三、个人邮寄进出境物品超出规定限值的，应办理退运

手续或者按照货物规定办理通关手续。但邮包内仅有一件物

品且不可分割的，虽超出规定限值，经海关审核确属个人自

用的，可以按照个人物品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四、邮运进出口的商业性邮件，应按照货物规定办理通

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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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公告内容自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起实行。原《海

关总署关于调整进出境邮件中个人物品的限值和免税额的

通知》（署监〔１９９４〕７７４号）同时废止。 

（四）海关总署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

境快件监管办法》的决定（署令〔2018〕02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的监管，便利进出境

快件通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进出境快件是指进出境快件运营人

以向客户承诺的快速商业运作方式承揽、承运的进出境货物、

物品。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进出境快件运营人（以下简称运营

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在海关登记备案

的从事进出境快件运营业务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 

第四条  运营人不得承揽、承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

进出境物品表》所列物品，如有发现，不得擅作处理，应当

立即通知海关并协助海关进行处理。 

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部门批准，运营人不得承揽、

承运私人信件。 

第五条  运营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出租、出借、转让本企

业的进出境快件报关权，不得代理非本企业承揽、承运的货

物、物品的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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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未经海关许可，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进出境快件

不得移出海关监管场所，不得进行装卸、开拆、重换包装、

更换标记、提取、派送和发运等作业。 

第二章  运营人登记  

第七条  运营人申请办理进出境快件代理报关业务的，

应当按照海关对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的注册管理规定在

所在地海关办理登记手续。 

第八条  运营人在所在地海关办理登记手续应具备下列

条件： 

（一）内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已经获

得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备案机构办理的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表》；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企业已经获得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获准经营进出境快件业务；外商投资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企业分公司已经获得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

的批准文件，获准经营进出境快件业务。 

（二）已经领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准予或者核定其经营进出境快件业务。 

（三）已经在海关办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手续。 

（四）具有境内、外进出境快件运输网络和二个以上境

外分支机构或代理人。 

（五）具有本企业专用进出境快件标识、运单，运输车

辆符合海关监管要求并经海关核准备案。 

（六）具备实行电子数据交换方式报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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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快件的外包装上应标有符合海关自动化检查要求

的条形码。 

（八）与境外合作者（包括境内企业法人在境外设立的

分支机构）的合作运输合同或协议。 

第九条  进出境快件运营人不再具备本《办法》第八条

所列条件之一或者在一年内没有从事进出境快件运营业务

的，海关注销该运营人从事进出境快件报关的资格。 

第三章  进出境快件分类  

第十条  本办法将进出境快件分为文件类、个人物品类

和货物类三类。 

第十一条  文件类进出境快件是指法律、法规规定予以

免税且无商业价值的文件、单证、票据及资料。 

第十二条  个人物品类进出境快件是指海关法规规定自

用、合理数量范围内的进出境的旅客分离运输行李物品、亲

友间相互馈赠物品和其他个人物品。 

第十三条  货物类进出境快件是指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规定以外的快件。 

第四章  进出境快件监管  

第十四条  进出境快件通关应当在经海关批准的专门监

管场所内进行，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在专门监管场所以外进行

的，需事先征得所在地海关同意。 

运营人应当在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的专门监管场所内设

有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专用场地、仓库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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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出境快件专门监管场所的管理办法，由海关总署另

行制定。 

第十五条  进出境快件通关应当在海关正常办公时间内

进行，如需在海关正常办公时间以外进行的，需事先征得所

在地海关同意。 

第十六条  进境快件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十四日

内，出境快件在运输工具离境 3 小时之前，应当向海关申报。 

第十七条  运营人应向海关传输或递交进出境快件舱单

或清单，海关确认无误后接受申报；运营人需提前报关的，

应当提前将进出境快件运输和抵达情况书面通知海关，并向

海关传输或递交舱单或清单，海关确认无误后接受预申报。 

第十八条  海关查验进出境快件时，运营人应派员到场，

并负责进出境快件的搬移、开拆和重封包装。 

海关对进出境快件中的个人物品实施开拆查验时，运营

人应通知进境快件的收件人或出境快件的发件人到场，收件

人或发件人不能到场的，运营人应向海关提交其委托书，代

理收/发件人的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海关认为必要时，可对进出境快件予以径行开验、复验

或者提取货样。 

第十九条  除另有规定外，运营人办理进出境快件报关

手续时，应当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分类

规定分别向海关提交有关报关单证并办理相应的报关、纳税

手续。 



 8 / 14 
 

第二十条  文件类进出境快件报关时，运营人应当向海

关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快件 KJ1 报关单》、总

运单（副本）和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 

第二十一条  个人物品类进出境快件报关时，运营人应

当向海关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快件个人物品申

报单》、每一进出境快件的分运单、进境快件收件人或出境

快件发件人身份证件影印件和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 

第二十二条  货物类进境快件报关时，运营人应当按下

列情形分别向海关提交报关单证： 

对关税税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规定

的关税起征数额以下的货物和海关规定准予免税的货样、广

告品，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快件KJ2报关单》、

每一进境快件的分运单、发票和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 

对应予征税的货样、广告品（法律、法规规定实行许可

证件管理的、需进口付汇的除外），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进出境快件 KJ3 报关单》、每一进境快件的分运单、

发票和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 

第二十三条  对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

定以外的货物，按照海关对进口货物通关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货物类出境快件报关时，运营人应按下列

情形分别向海关提交报关单证： 

对货样、广告品（法律、法规规定实行许可证件管理的、

应征出口关税的、需出口收汇的、需出口退税的除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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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快件 KJ2 报关单》、每一

出境快件的分运单、发票和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 

对上述以外的其他货物，按照海关对出口货物通关的规

定办理。 

第五章  进出境专差快件  

第二十五条  进出境专差快件是指运营人以专差押运方

式承运进出境的空运快件。 

第二十六条  运营人从事进出境专差快件经营业务，除

应当按本办法第二章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外，还应当将进

出境专差快件的进出境口岸、时间、路线、运输工具航班、

专差本人的详细情况、标志等向所在地海关登记。如有变更，

应当于变更前 5 个工作日向所在地海关登记。 

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所在地海关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进出境专差快件登记证书》。运营人凭以办理进出境专

差快件报关业务。 

第二十七条  进出境专差快件应按行李物品方式托运，

使用专用包装，并在总包装的显著位置标注运营人名称和

“进出境专差快件”字样。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走私违法行为的，海关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

罚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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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关总署关于启用新快件通关系统相关事宜的公

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6 年第 19 号） 

为规范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加大信息化技术运用，

提高通关效率，方便进出境快件通关，海关总署决定，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启用新版快件通关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新快件系统），原快件通关管理系统中的报关功能同时停止

使用。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1、新快件系统适用于文件类进出境快件（以下简称 A

类快件）、个人物品类进出境快件（以下简称 B 类快件）和

低值货物类进出境快件（以下简称 C 类快件）报关。其中：

A 类快件是指无商业价值的文件、单证、票据和资料（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予以征税的除外）。

B 类快件是指境内收寄件人（自然人）收取或者交寄的个人

自用物品（旅客分离运输行李物品除外）。C 类快件是指价

值在 5000 元人民币（不包括运、保、杂费等）及以下的货

物（涉及许可证件管制的，需要办理出口退税、出口收汇或

者进口付汇的除外）。 

2、A 类快件报关时，快件运营人应当向海关提交 A 类

快件报关单（格式详见附件）、总运单（复印件）和海关需

要的其他单证。B 类快件报关时，快件运营人应当向海关提

交 B 类快件报关单（格式详见附件）、每一进出境快件的分

运单、进境快件收件人或出境快件发件人身份证影印件和海

关需要的其他单证。B 类快件的限量、限值、税收征管等事

项应当符合海关总署关于邮递进出境个人物品相关规定。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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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快件报关时，快件运营人应当向海关提交 C 类快件报关单

（格式详见附件）、代理报关委托书或者委托报关协议、每

一进出境快件的分运单、发票和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并按

照进出境货物规定缴纳税款。进出境 C 类快件的监管方式为

“一般贸易”或者“货样广告品 A”，征免性质为“一般征

税”，征减免税方式为“照章征税”。快件运营人按照上述

规定提交复印件（影印件）的，海关可要求快件运营人提供

原件验核。 

3、通过快件渠道进出境的其他货物、物品，应当按照

海关对进出境货物、物品的现行规定办理海关手续。 

4、自本公告施行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

出境快件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04 号公布，第 147 号、

第 198 号修改）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暂

停执行；《海关总署关于进境 KJ3 类快件的申报规范和快件

渠道进出境个人物品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海关总署 2009

年第 39 号公告）、《海关总署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进出境快件报关单申报内容进行调整的公告》（海关总署

2010 年第 41 号公告）同时废止。 

四、实施机构：厦门海关所属厦门邮局海关、厦门海关

所属泉州海关 

五、法定办结时限：无 

六、承诺办结时限：无 

七、结果名称：放行、退运、不予放行 

八、结果样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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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收费依据：无 

十一、申请条件：快件运营人企业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依法注册，并在海关登记备案，从事进出境快件运营业

务 

十二、申请材料： 

（一） A 类快件报关单、总运单（复印件）和海关需要

的其他单证。（电子版、各一份） 

（二）B 类快件报关单、每一进出境快件的分运单、进

境快件收件人或出境快件发件人身份证影印件和海关需要

的其他单证。（电子版、各一份） 

（三）C 类快件报关单、代理报关委托书或者委托报关

协议、每一进出境快件的分运单、发票和海关需要的其他单

证。（电子版、各一份） 

十三、办理流程： 

快件运营人申报舱单、报关单数据—海关审核—查验—

分流处置（放行、退运、不予放行） 

海关查验进出境快件时，运营人应派员到场，并负责进

出境快件的搬移、开拆和重封包装；海关对进出境快件中的

个人物品实施开拆查验时，运营人应通知进境快件的收件人

或出境快件的发件人到场，收件人或发件人不能到场的，运

营人应向海关提交其委托书，代理收/发件人的义务，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13 / 14 
 

十四、办理形式：现场或网上办理（开通数据传输通道

的快件运营企业通过专网办理） 

十五、到办理现场次数：0 次 

十六、审查标准： 

（一）在限值范围内，不含国家禁止进出境物品、或含

有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但能提供有效证件的快件，海关予以

放行。 

（二）对超出免税额但仍属合理自用数量的快件，需缴

交相应税款。（快件运营企业代收代缴） 

（三）含有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但未提供有效证件的快

件，收件人需向海关提供有效证件。 

（四）快件内含有的禁止进境物品，海关不予放行。 

（五）超出海关规定个人限值的快件，需转货物类申报

或退运。 

（六）快件内含有限制进出境物品但无法提供有效证件，

或收件人要求将应税物品退运境外的，收件人委托快件运营

企业办理退运手续。 

十七、通办范围：厦门关区 

十八、预约办理：无 

十九、网上支付：否 

二十、物流快递：否 

二十一、办理地点： 

厦门邮局海关快件监管科、跨境电商监管科（厦门市湖

里区长虹路 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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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处快件监管科（晋江市内坑镇高铁

物流区晋江陆地港快件监管中心） 

泉州海关驻石狮办事处石湖监管科（石狮市蚶江镇港口

大道石狮国际快件监管中心） 

二十二、办理时间： 

厦门邮局海关，周一至周五 8：30—12：00，13：30—

17：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处邮件监管科，周一至周五 9：00

—12：00，13：00—17：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泉州海关驻石狮办事处石湖监管科，周一至周五 9：00

—12：00，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十三、咨询电话： 

邮局海关：0592-2359227       

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处：0595-68587967 

泉州海关驻石狮办事处：0595-88722390 

  二十四、监督电话：12360 海关服务热线 
 


